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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逐渐损耗而转

移到产品成本中的那部分价值，而提取折旧是补偿固定资产

价值的基本途径，折旧作为企业的一项经营费用或管理费用，

其大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当期损益，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当期

应纳税所得额。因而在纳税筹划的研究中，关于利用固定资产

折旧进行纳税筹划的案例屡见不鲜，归纳起来，其思路和方法

包括三个方面：淤折旧方法的选择；于折旧年限的选择；盂预

计残值的确定。许多分析在理论上应该说无懈可击。但是在具

体运用时，如果不考虑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约束，就会走入

误区，目前的研究存在四大误区。

误区一：折旧年限可以自由选择

从理论上讲，折旧年限取决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由于

使用年限本身就是一个预计的经验值，使得折旧年限的选择

具有一定的弹性，这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性。“从折旧年限

的选择上看，对一般性企业，即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但未享受

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来说，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可以使企

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取延期纳税的好

处。如果是新办企业，特别是创办初期就享有减免税收优惠待

遇，则企业可延长折旧年限，将计提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

后计入成本，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 。”这一观点在折旧年限筹

划方面具有代表性，尽管其给出了筹划成功的前提，即缩短折

旧年限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企业处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期，二

是未享受任何税收优惠，这二者必须同时具备，但是忽略了三

个基本事实：一是企业现在没有享受税收优惠，并不意味着以

后不能享受税收优惠。二是由于国家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导

向的调整，企业不可能长期享受税收优惠。也就是说，企业享

不享受税收优惠是一个动态，折旧年限一经确定后基本上是

一个常态。三是折旧年限并不是可以任意选定的。关于折旧年

限问题，有关税收法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除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

下：淤房屋、建筑物，为 20年；于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

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 10年；盂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

工具、家具等，为 5年；榆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

4年；虞电子设备，为 3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

一条规定，从事开采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企业，在开

始商业性生产前发生的费用和有关固定资产的折耗、折旧方

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生产性生物

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淤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

为 10年；于畜类生产性生物资产，为 3 年。当企业确定的折

旧年限不符合上述规定时，企业应当进行纳税调整。因此，

企业在利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纳税筹划时，可选择的范

围是有限的，并不能自由选择。

误区二：折旧方法可以自由选择

会计准则赋予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选择

权，企业可以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

式，合理选择确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

年限平均法（直线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

法等，因此“在适用比例税率的情况下，采用加速折旧对企业

更为有利。因为加速折旧法可使固定资产成本在使用期限内

加速得到补偿，企业前期利润少，纳税少；后期利润多，纳税

多，从而达到获利于税收屏障的效果。当然对于计提完折旧的

固定资产，如果企业需要，还可以适当延长其使用年限，只不

过不能再计提折旧了 。”这种观点在有关固定资产纳税筹划

的教材和文献中具有代表性，但这种观点只有在符合条件的

情况下才适用。因为会计准则、税收法规赋予企业对固定资产

折旧方法的选择权是有条件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十七条规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一

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第十九条规定，“与固定资产有关的

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折

旧方法。”可见折旧方法一般情况下均不变更，只在确有必要

时，才进行调整。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固定资产按照直

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也就是说，在涉及企业所得税计

缴时，除税法另有规定外，在税前扣除时只能是企业按照直线

利用固定资产折旧

进行纳税筹划的误区指正

夏仕平

渊湖 北 第 二 师 范 学 院 武 汉 430079冤

【摘要】本文以现行有关法律和法规为基础，从法律的层面对纳税筹划的各种误区进行了逐一分析，以期为纳税人和

学习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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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取的折旧，按照其他方法计提的折旧，应该根据直线法重

新调整后，才准予扣除。这是一般性要求，而对于采用加速折

旧方法，税收法律和法规也做了相应要求。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二条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八条规定：对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

资产和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可以采取缩

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

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

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以采取双

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关于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2009］81号）第一条进一步明确：根据《企业所得

税法》第三十二条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的

相关规定，企业拥有并用于生产经营的主要或关键的固定资

产，由于以下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

取加速折旧的方法：淤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

于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只有符合以上两项条件之

一的固定资产才可以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的方

法，否则不允许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的方法。具体

分为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其一，企业过去没有使用过与该

项固定资产功能相同或类似的固定资产，但有充分的证据证

明该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短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规定的计算折旧最低年限的，企业可根据该固定资产的预计

使用年限和本通知的规定，对该固定资产采取缩短折旧年限

或者加速折旧的方法。其二，企业在原有的固定资产未达到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前，使用功能

相同或类似的新固定资产替代旧固定资产的，企业可根据旧固

定资产的实际使用年限和本通知的规定，对新固定资产采取缩

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的方法。企业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

的，对其购置的新固定资产，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的折旧年限的 60豫；若为购置已

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其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后剩余年限

的 60%。最低折旧年限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企业拥有并

使用符合可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办法条件的固定

资产如果采取了加速折旧方法的，则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

法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

因此，加速折旧方法的选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即便是可以

选用加速折旧方法，以下两种情况下也须慎重抉择：一是税收

减免期，因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目前实行的是比例税率，若企业

处于税收减免期间，加速折旧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是负面的，

从长期来看，不仅不能少缴税，反而会多缴税。二是亏损弥补。

由于税法对补亏期限作了严格限定，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具

体情况，对以后年度的获利水平作出合理估计，使同样的生产

经营利润获得更大的实际收益。特别对一些风险大、收益率高

且不稳定的科技企业更要合理规划，避免加速折旧给企业带

来不利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采取何种折旧方法，都

必须获得税务部门的认可。

误区三：预计净残值可以任意确定

由于不同折旧方法下，预计净残值是影响每期折旧额的

因素之一，它也间接影响着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因为《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

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

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税法对固定资

产的残值率没有硬性规定，企业有了固定资产残值率的确定

权，固定资产残值率甚至可以为零。似乎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

值在规避税收方面有了更大的利用空间。但是不能忽视上述

规定强调一个合理性，这就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情况

及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残值率。

也就是说，企业确定预计净残值并不是随意和毫无根据的，而

是必须考虑固定资产的自身特性和企业使用固定资产的实际

情况，如果企业并非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而是出

于某种少缴税等非合理商业目的确定预计净残值的，将被税

务机关进行调整，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预

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企业

通过改变固定资产的净残值，在年度之间随意调节利润，以规

避税收。另外，各地税务机关对固定资产残值率也有相应的管

理规定。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残值率的确定，也不是随意的，其

纳税筹划空间很小。

误区四：折旧政策的利用服务于节税目标

一般来说，企业开展纳税筹划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减轻

税收负担，二是降低涉税风险，三是实现财务目标。而我们现

在看到的很多研究或论述，往往谈的是第一个目标，即就税收

论税收，利用折旧进行纳税筹划也是如此。然而纳税筹划终究

是一种财务活动，它必须服务于财务目标，不能超越财务活动

总的原则和目标，虽然它与其他财务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但

是它的结果是寓于财务活动成果之中的，而不能简单地进行

独立评价。折旧政策的选用应同时考虑：淤对企业筹资的影

响。因为折旧费用随着货款的收回沉淀在企业，成为企业更新

固定资产的重要来源。所以折旧政策的选择应根据未来期间

的资金需求和将要面临的筹资环境而定。于对企业投资的影

响。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可利用的资

金规模，由于折旧政策影响着企业内部筹资量，因此它也就间

接地影响着企业的投资活动。盂对利润分配的影响。折旧政策

的选择直接决定进入产品和劳务成本中的折旧成本的多少。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的折旧政策会使企业同一期

间的可分配利润金额有所不同，从而影响企业利润分配。从整

体上讲，折旧政策的选择应既不使企业市价降低，同时也应尽

可能地满足企业特定时期的理财需要。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渊项目

编号院2010d110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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